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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議程

一、時間：97 年 6 月 3 日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行政中心 3 樓第 2 會議室
三、主席宣佈開會
四、主席報告：
五、上次會議紀錄有無異議：
六、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97 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交辦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記載表 (97.5.25)

編號 案由 決議/交辦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成果
970101 98 年度國外旅費額度

建議為 300 萬，編入
B 版預算，分列一般
國外旅費 220 萬，大
陸地區 80 萬，請 1.
教務處（招生業務項
目）。2.總務處（行政
事務及工程勘驗）。3.
學務處（學生參加國
際競賽項目）。4.研發
處（各中心及技術合
作、產學合作項目）。
5.國事處等單位針對
業務需要，於 3 月 18
日（下週二）前提出
國外旅費概算，由秘
書室彙整後請梁副校
長召集，邀請總務
長、會計主任、研發
長、張秀鑾委員等進
行審核。

1.教務處
2.總務處
3.學務處
4.研發處
5.國事處
6.秘書室
( 彙 整 單
位)

已於 97.4.11 召開 B 版
國外旅費編列協調會,
會中決議
1.分列一般國外旅費
228 萬、大陸地區 60
萬，因應臨時邀約互
訪或中央部會機關計
畫補助出國配合款 12
萬。

2.經費金額匡列，但可
採人數不限、天數放
寬並以部分補助為原
則。

3.補助額度宜參考本校
研發處訂定之「教師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補
助要點」。

970102 一.有關本（97）年度
資本門進度執行緩
慢，在此訂出以下
追縱點目標：1.四
月底達成率 40%。
2. 六月底達成率
60%。3.十月底達成
率 80%，請各院院

各學院 1.農學院：已於院主管
會議宣導。

2.管理學院：轉知各系
所配合辦理。

3.工學院：(1)已於院主
管會議中初步完成本
院重點支援經費分
配，並請各系配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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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97 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交辦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記載表 (97.5.25)

編號 案由 決議/交辦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成果

長及行政單位針對
已分配之資本門，
要求所屬務必儘速
執行，以利下次管
委會召開時，就 98
年度科技大學評鑑
經費及學校控留經
費部份再作分配。

二 .資本門國外採購
部份，因成案需有
實質交易紀錄，且
所需作業時間較
長，尚請各院能協
助儘早提出申請。

總務處

時程之執行率全力達
成。(2)對於本院各系
重點支援經費之使
用，列入管控追蹤。

4.人文學院：轉知各系
所積極執行。

依決議執行。

970103 案由：請同意增編預算 500
萬元，辦理仁齋或實齋一棟
宿舍整建（按：今年編列預
算 4500 萬元）案。

決議：同意增列 450
萬元（以決標金額為
核撥數），選擇實齋
宿舍先予整修，並請
於適當機會向經費稽
核委員會說明

學務處

總務處

依決議情形協助辦理相
關整建事宜。

決議辦理實齋學生宿舍
整修工程，有關向經費
稽核委員說明部份，遵
照辦理。

970104 案由：本校各單位或教師研
提之計劃獲教育部、國科會
等部會經費補助，有關學校
配合款部分如何支應案。

說明：

生技所陳幼光老師與資管系
龔旭陽主任分別向教育部申
請通過二計畫，其中「生物
及醫學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
計畫」擬請本會補助校配合
款 37.18 萬元；「資通訊課程
推廣計畫」擬請本會補助校
配合款 35 萬元。爾後諸如此
類配合款案件將日益增多，
故提會研議支應之道。

決議：
一、緩議。

二、附帶決議：請研
發處針對獲中央部會
通過之計畫案，有關
學校配合款部份，會
同總務長、會計主任
擬訂通案處理辦法，
並請梁副校長主持，
定稿後提主管會報討
論。

研發處
副校長室

配合研發處擬訂配合款
處理辦法後再擇期召開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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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97 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交辦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記載表 (97.5.25)

編號 案由 決議/交辦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成果
970105 案由：本校各院成立特色中

心，擬聘用博士級研究員之
經費補助事宜。

說明：

一、博士後研究人員之薪資
擬參考國科會任用標準，以
一年一聘，最多三年為期，
每三年評估檢討該中心之成
效。

二、相關人事經費擬由校務
基金補助。

校長補充說明：有關各院未
來特色中心之人才聘用及需
求標準，將授權各院院長主
導，至於人力運用後之績效
評核機制，已請戴副校長研
擬中。在此請各院院長務必
於3月28日前提出各院之特
色中心。

決議：同意於學雜費
等六項自籌經費收
入不超過 50%內訂定
支給辦法後辦理。

農學院

管理學院

工學院

1.本院業於97年3月18
日院主管會議中決議
成立「活性天然物」、
「動物疫苗及佐劑技
術」及「亞太熱帶農業」
等三個特色研究中心。

2.計畫書依規定於 3 月
28 日前提出。

擬於未來特色中心成立
後，依學校規定辦理。

1.97.02.15--辦理工學
院第二次研究能量論
壇。
2.97.02.29--辦理工學
院96學年度特色研究中
心評審會議，本院共有 6
個中心團隊申請，經評
審會議決議：全數推薦
成立院級中心，其中推
薦 3 件特色中心送校辦
理。
3.預計 3月 28日前送至
秘書室。

七、工作報告：請執行秘書劉總務長英偉、會計主任報告

●劉總務長報告

（一）各單位簽陳 校長同意先行以控留經費動支，再補提本會完成程
序備查之案件如下（詳見附件一）：
1.應外系「97 年度教育部提升技專校院學生外語能力專案補助

計畫」之校配合款 28 萬 5000 元。(資本門)
2.體育室派隊參加「2008 年全國大專院校壘球錦標賽」不足款

3萬 6632 元.(經常門)

（二）96.12.28 九十六年度第六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議授權人
事室於一年 250 萬元額度內辦理本校「臨時聘僱（約僱）人員
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調整作業，案經 97.2.20 第 116 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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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通過，後又依 97 年 2 月 27 日「本校臨時人員自 97.1.1 起
納入勞基法適用對象第二次研商會議紀錄」決議將已通過之標
準表改為薪點制，本案經本校 97 年 3 月 20 日第 117 次行政會
議通過，並追溯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經調整後本校「聘僱
(約僱)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及「調整前後相關費用差異
表」如附件二。

（三）本校學生宿舍｢實齋｣擬於今年暑假進行改建，改建完成後住宿
費用經生輔組簽請 校長核准，由原每學期新台幣 5160 元調整
為新台幣6300元整（比照去年改建完成之智信齋宿舍收費標準）。
檢送簽呈影本並提請本會備查。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案由：各學院及所屬系所因應「98 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精進計畫」
案總經費需求 4500 萬元，提請 同意。

說明：

（一）依據 97.5.1 因應「98 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精進計畫」經費審查會
議紀錄辦理。

（二）「98 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精進計畫」經費擬分 2年核給，本(97)
年度先提撥資本門 2500 萬元、經常門 2000 萬元。98 年度補助
經費視自評結果，再核定補助款。

（三）有關經費如何分配於各單位，已排定於 97.5.29 上午 10 時由校
長主持審查會議討論。

（四）檢附總經費需求審查會議紀錄一份（見提案１附件）。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案由：請補助添購電腦數值控制複合加工機之週邊設備經費約 45
萬元(資本門)，請 討論。

說明：

（一）前開設備包括 1.專用刀具組 9 萬 5000 元。2.穩壓器、集塵系統
及多用途夾具等 29 萬 9950 元。3.壓縮空氣系統 5 萬 5800 元。
以上合計 45 萬 750 元。

（二）檢附簽呈一份（見提案２附件）。

決議：



5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請准予補助 10 萬元(經常門)，作為「工管系師生教學、研
究、服務、行政、證照、成果管理系統」開發經費，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據 97.1.17 本校 97 年度第 1次(第 11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校
長報告第 4項內容辦理。

（二）檢附該次會議紀錄摘錄本一份（見提案３附件）。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請補助｢97 年度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暨推動技專校院
整合專案計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作犬訓練學校－協助
犬訓練中心建置計畫｣，所需經費共計 96 萬 3772 元（資本
門 24 萬元、經常門 72 萬 3772 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有關本案之學校配合款項目，農學院簽陳 校長核示為附件規劃

項目：第①項經常門－專任助理費 72 萬 3772 元、第④⑤項資本
門－訓練相關設備及週邊配備計 24 萬元。合計 96 萬 3772 元。

（二）檢附農學院９７年４月２４日奉核簽呈影本（見提案４附件）。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擬請補植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於九十七年度第一次臨
時管委會(97.1.25)修正通過「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
附帶決議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緣起於96.12.13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決議文，經提送97.1.25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第 4案)
獲修正通過。

（二）有關當時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紀錄提案 3：決議修正本校推廣
教育收支管理辦法（稿），係配合各推廣教育計畫書已送出全(96)
學年度的審查，擬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

（三）經 97.1.25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時，漏植「自 97 學年度起
實施」文句，為配合實際作業與決議精神，擬請於該案決議項
下補植「附帶決議：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

（四）檢附相關資料一份（見提案５附件）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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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擬訂定本校「推廣教育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草
案）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妥善應用推廣教育結餘經費，以增進資源使用效率，乃訂定
本要點。

（二）檢附該要點草案一份（見提案６附件）

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擬修訂「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第四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推廣教育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之訂定，
修正該條文部分文句。

（二）擬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原條文與修改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進修推廣部各班次及
活動之經費支出應依
會計作業之規定程序
辦理，各班次應於結束
後一個月內辦理結
算；教育活動於年度結
束前半個月辦理結
算，屆時餘額依「本校
推廣教育結餘款分
配、運用及管理要點」
辦理。

第四條 進修推廣部各班次
及活動之經費支出
應依會計作業之規
定程序辦理，各班次
應於結束後一個月
內辦理結算；教育活
動於年度結束前半
個月辦理結算，屆時
餘額自動結轉校務
基金統籌運用。

配合「本校推
廣教育結餘
款分配、運用
及管理要點」
之訂定，修正
部份文句。

（三）檢附草案修正後全文一份（見提案７附件）。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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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第二、五、六點附
件，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7 年度第 4次(97.4.10)主管會報決議案辦理(見提案８附
件)。

（二）擬新增該要點附件 1-2 特殊會議場所收費標準：1.迎賓館餐廳
收費標準，租借場地日間 8小時、夜間 4 小時各收費 5000 元；
廚房另加 3000 元。2.管理學院 CM101 會議室收費標準，日、夜
間每四小時各收 1,0000 元。

（三）另摘錄本校「城中區進修推廣大樓場地管理及租用要點」（見提
案８附件）之表件 1(城中區進修推廣大樓場地租用時間及價目
表)、表件 2（城中區進修推廣大樓場地租用約定書）、表件 3（城
中區進修推廣大樓同一單位多次場地租用明細表）附掛於本「場
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之新增附件 1-3、附件 2-2 及附件 2-3。

（四）檢附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草案修正後全文一份（見
提案８附件）。

決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環境科技研究中心

案由：請補助各系所遺留存放之過期藥品清運處理費約 75 萬元，
請 討論。

說明：

（一）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5 年 12 月 14 日修正發布「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以一
年為限，屆滿前仍須延長得向主管單位申請展延，以一次為限，
且不得超過一年；發布時已貯存之事業廢棄物適用本項原則。
違反廢清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理規定：處新台幣 6萬元至
30 萬元，經限期改善仍未完成者，按日連續處罰.....。

（二）校內存放之過期藥品種類多且數量龐大，經統計調查，本校實
驗室尚存過期藥品約為 3000 公斤，貯存時間已逾（違）法定貯
存期限；又教育部於 96 年度委派訪視委員蒞校訪察提及應對該
批藥品妥善處理，為顧及各實驗室安全及須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之考量，擬儘速委外清除處理，以免觸法受罰。

（三）清運廠商報價如提案９附件，約需９０萬元，教務處同意補助
１５萬，不足７５萬元擬請校務基金允以補助。

決議：



8

提案十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8、9 條部分條文，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4.10 台參字第 0970052619C 號令辦理（見提案
１０附件）。

（二）擬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依教育部 97.4.10 台參字第 0970052619C 號令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 8條 前條由本校自行訂定之
各項收支管理辦法，支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
員之人事費支應原則。

二、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
則。

三、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

原則。
五、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

租賃支應原則。
七、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

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第 8條 前條由本校自行訂定之各項收支
管理辦法，支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編制內教師本薪(年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支給要點。
二、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

員工作酬勞支給要點。
三、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

控管機制。
九、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支應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其支給基準，應於不發生財務短絀及不
增加國庫負擔之前提下辦理，且僅得於五項
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額 50％範圍內支
給，但奉主管機關核定調整時，依其規定。

依據教育
部
97.4.10
台參字第
09700526
19C 號修
正，第 8
第 9條條
文修正。
第二項刪
除，改增
加條文第
9條。

第 9條 學校得以第三條所定收入
及學雜費收入，支應編制內
教師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
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其支給基準，由學校定
之。

學校得以第三條所定收
入，支應辦理該收入業務有
績效之行政人員酬勞。但每
月給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
加給百分之六十為限；其支
給基準，由學校定之。

新增：
依據教育
部
97.4.10
台參字第
09700526
19C 號修
正令新
增。

原條文第
9條改為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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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給與應在不造成
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
下支給，其總額占第三條所定
收入及學雜費收入之比率上
限，依教育部核定規定辦理。

條，以下
條文略推

（三）檢附草案修正後全文一份（見提案１０附件）。

決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酬
勞支給要點」第五條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4.10 台參字第 0970052619C 號令辦理（同提案
１０附件）。

（二）擬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
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給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五、對於辦理 5項自籌收入業
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支給工作
費經費來源，應在不造成學校
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依
據本校所訂定建教合作實施辦
法提列行政管理費總額之 25％
比率支給，但每月給與總額以
不超過其專業加給 60％為限。

五、對於辦理 5項自籌收入
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支
給工作費經費來源，依據本
校所訂定建教合作實施辦
法提列行政管理費總額之
25％比率支應之，但每月給
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
給 60％為限。

依據教育部97.4.10台
參字第 0970052619C
號令修正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 8、第 9條辦
理，文字修正。

（三）檢附草案修正後全文一份（見提案１１附件）。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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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自籌收入支應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
以外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要點」第五條部分條文，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4.10 台參字第 0970052619C 號令辦理（同提案
１０附件）。

（二）擬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自籌收入支應編制內教師本薪 (年功薪)、
加給以外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五、支應編制內教師本
薪 (年功薪)、加給以
外給與及編制外人員
人事費支給基準、給
與審核機制另定之。

上項之支應原則，應在不
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
之前提下支給，且其給與
僅得於 5項自籌收入及學
雜費收入總額 50％範圍內
支給。

五、支應編制內教師本薪 (年
功薪)、加給以外給與及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
準、給與審核機制另定
之。
上項之支應原則，應於不
發生財務短絀及不增加國
庫負擔之前提下辦理，且
其給與僅得於 5項自籌收
入及學雜費收入總額 50
％範圍內支給。

依據教育部 97.4.10 台
參字第 0970052619C 號
令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 8、第 9條辦理，文字
修正。

（三）檢附草案修正後全文一份（見提案１２附件）。

決議：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請編列 97 年度各學院申請特色研究中心設置經費 2 千萬
元（經常門 1 千萬元、資本門 1 千萬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各學院申請設置之特色研究中心，經各院討論後業提 5月 8

日及 5月 15 日審查委員會討論在案。
（二）各中心申請經費97年度共3千9百萬793.5千元、98年度37,097

千元。97 年度擬由校務基金提撥 2千萬元（經常門 1千萬元、
資本門 1 千萬元）。

（三） 檢附申請經費列表（見提案１３附件）。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